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职工请假申请 
 

 

教职工提出申请

系主任/实验室主任审批

院长审批

教务处审批

若大于三天，主管校领导
审批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请假申请 
 

 

学生提出请假申请，并提供医院诊断证明
或其它相关证明

请假3天内由班主任审批

请假3-5天内由学院主管领导审批

请假6天以上内由学生处、教务处审批

完成审批手续后将请假条交回学院学工办
存档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暂缓就业毕业生党员办

理组织关系挂靠 
 

 

学生党员填写《毕业生党
员挂靠组织关系申请表》

现挂靠党组织审批

学院党委审批

组织部审批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校主页新闻发布 
 

 

学院分管领导审稿

在 校园动态 栏目发布

宣传部选择有价值的新闻
在 广油要闻 发布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申请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勤工助学招聘信息

学生向所在院系提交勤工助学申请表

院系领导在申请表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统一上交申请表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初审，确定候选人名单

候选人到用人单位面试

用人单位同意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出
派工通知，用人单位在用工回执上盖章并

送回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录用者到用人单位工作

用人单位面试对学生进行考核，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计算酬金

学校领导审批后由财务处发放酬金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休学申请 
 

 

学生填写休学申请表
（因病需附医院证明，停学需家长同意）

学生向所在院系领导审核

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核

教务处发通知至学生院系及相关处室

学院教务员在学籍管理系统中处理学生异
动情况

教务处在学信平台处理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师调课申请 
 

 

调课老师填写调课申请表

教师所在系（教研室）审核

学院分管领导审核

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核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缓考申请 
 

 

学生所在系主任审核

任课老师审核

学院分管领导审核

学院教务员登记并存档

学生填写《学生缓考申请表》

 

 

 

 

 

 


